




嘉義縣太保市因應丹娜絲颱風市民災後振興金及
弱勢關懷金自治條例總說明 

因應丹娜絲颱風災害對本市市民之衝擊，協助受災民眾後續生活重

建復原所需經費，以及加強關懷本市弱勢老人、兒童、少年及身心障礙

者，發放市民災後振興金及弱勢關懷金，特訂定本自治條例。 

本自治條例共十二條，其要點如次： 

一、本自治條例之立法依據。(第一條) 

二、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第二條) 

三、本自治條例之發放對象(第三條及第四條) 

四、本自治條例之發放金額。(第五條) 

五、本自治條例發放方式。(第六條) 

六、本自治條例發放截止日期。(第七條) 

七、本自治條例不符資格之追缴。(第八條) 

八、本自治條例發放作業辦法授權規定。(第九條) 

九、本自治條例發放經費。(第十條) 

九、本自治條例發放施行日期。(第十一條) 

十、本自治條例停止適用日期。(第十二條) 



嘉義縣太保市因應丹娜絲颱風市民災後振興金及

弱勢關懷金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4 日嘉太市社字第 11400213012 號令發布 

第一條  依據嘉義縣太保市(以下簡稱本市)市民代表會中華民國一百一

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審議通過之實施計畫暨第九屆第六次定期大

會第十一次會議決議制定之。 

第二條  嘉義縣太保市公所(以下簡稱本所)因應丹娜絲颱風災害對本市

市民之衝擊，協助受災民眾後續生活重建復原所需經費，以及

加強關懷本市弱勢老人、兒童、少年及身心障礙者，發放市民

災後振興金及弱勢關懷金，特訂定本自治條例。 

第三條  本市市民災後振興金發放對象為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七月三

十一日當日設籍於本市，且發放前仍在籍本市未遷出之市民。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含當日)前出生未辦理辦

理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登記之新生兒，於領取期限前辦妥戶籍

登記者，得依本條例規定領取災後振興金。 

        符合前項領取資格者，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含當日)前死亡者，不具領取資格。 

第四條 本市弱勢關懷金發放對象為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七月三十一

日(含)前經政府核予通過之本市弱勢對象，包含低收入戶列冊

人口、中低收入戶家庭列冊人口、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弱勢家庭

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含孫子女)生活

津貼或子女(含孫子女)教育補助者。 

        前項弱勢對象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含)前申

請，於一百一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含當日)前核定後發放。 

第五條  本市市民災後振興金以一次性發放為原則，發放金額為每人新

臺幣參仟元整。發放對象由本所委請戶政機關製作發放名冊，

由本所依名冊發放。 



        弱勢關懷金發放金額為每人新臺幣壹仟元整，由本所依社會福

利系統產製名冊發放。 

第六條  符合本市市民災後振興金發放對象之市民，應攜帶規定之相關

證件，並依據領取通知單指定之發放日期及地點領取；或於本

所公布之申請期限前，申請線上轉帳以匯款方式發放。 

        弱勢關懷金以匯款方式發放。 

第七條  符合本市市民災後振興金發放資格之市民未於本所所定發放期

日期限內領取者，須於該期日次日起一週內，機關上班日向本

所領取，逾期視同放棄。 

第八條  本所如發現具領者不符合領取資格者，其已領取之市民災後振

興金及弱勢關懷金，由本所以書面通知具領人、法定繼承人或

代理人，於本所通知日起十四日內繳回，屆期未返還者，由本

所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九條  本市市民災後振興金及弱勢關懷金由本所統一發放作業，發放

方式及相關作業程序得另訂實施計畫。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經本市市民代表會審議通過，並由本所編列相關所

需經費於本所所定發放期日期限內辦理，並報嘉義縣政府備

查，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起施行。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至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停止

適用。 



嘉義縣太保市因應丹娜絲颱風市民災後振興金

及弱勢關懷金自治條例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依據嘉義縣太保市(以下簡

稱本市)市民代表會中華民國一百

一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審議通過之實

施計畫暨第九屆第六次定期大會第

十一次會議決議制定之。 

本自治條例之立法依據。 

第二條  嘉義縣太保市公所(以下簡

稱本所)因應丹娜絲颱風災害對本

市市民之衝擊，協助受災民眾後續

生活重建復原所需經費，以及加強

關懷本市弱勢老人、兒童、少年及

身心障礙者，發放市民災後振興金

及弱勢關懷金，特訂定本自治條

例。 

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 

第三條  本市市民災後振興金發放對

象為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七月三

十一日當日設籍於本市，且發放前

仍在籍本市未遷出之市民。中華民

國一百一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含

當日)前出生未辦理辦理出生登記

或初設戶籍登記之新生兒，於領取

期限前辦妥戶籍登記者，得依本條

例規定領取災後振興金。 

      符合前項領取資格者，於中華

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含當日)前死亡者，不具領取資

格。 

本自治條例之市民災後振興金發放對

象。 

第四條 本市弱勢關懷金發放對象為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七月三十一

日(含)前經政府核予通過之本市弱

勢對象，包含低收入戶列冊人口、

中低收入戶家庭列冊人口、領有身

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中低收入老人

本自治條例之弱勢關懷金發放對象。 



生活津貼、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

助、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

扶助、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含孫子

女)生活津貼或子女(含孫子女)教

育補助者。 

      前項弱勢對象於中華民國一百

一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含)前申

請，於一百一十四年十一月三十 S

日(含當日)前核定後發放。 

第五條  本市市民災後振興金以一次

性發放為原則，發放金額為每人新

臺幣參仟元整。發放對象由本所委

請戶政機關製作發放名冊，由本所

依名冊發放。 

      弱勢關懷金發放金額為每人新

臺幣壹仟元整，由本所依社會福利

系統產製名冊發放。 

本自治條例之發放金額。 

第六條  符合本市市民災後振興金發

放對象之市民，應攜帶規定之相關

證件，並依據領取通知單指定之發

放日期及地點領取；或於本所公布

之申請期限前，申請線上轉帳以匯

款方式發放。 

      弱勢關懷金以匯款方式發放。 

本自治條例發放方式。 

第七條  符合本市市民災後振興金發

放資格之市民未於本所所定發放期

日期限內領取者，須於該期日次日

起一週內，機關上班日向本所領

取，逾期視同放棄。 

本自治條例發放截止日期。 

第八條  本所如發現具領者不符合領

取資格者，其已領取之市民災後振

興金及弱勢關懷金，由本所以書面

通知具領人、法定繼承人或代理

人，於本所通知日起十四日內繳

回，屆期未返還者，由本所依法移

送強制執行。 

本自治條例不符資格之追缴。 

第九條  本市市民災後振興金及弱勢

關懷金由本所統一發放作業，發放

本自治條例發放作業辦法授權規定。 



方式及相關作業程序得另訂實施計

畫。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經本市市民代表

會審議通過，並由本所編列相關所

需經費於本所所定發放期日期限內

辦理，並報嘉義縣政府備查，修正

時亦同。 

本自治條例發放經費。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起施

行。 

本自治條例發放施行日期。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至中華民國一

百一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停止

適用。 

本自治條例停止適用日期。 

 


